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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26-047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

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如下

担保：

1、为充分利用项目贷款的期限优势及利率优惠，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市沃

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智能”）、惠州市乐庭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庭线缆”）拟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3.2亿元

的项目贷款额度，控股子公司惠州市沃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材

料”）、惠州市乐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庭科技”）拟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3.2亿元的项目贷款额度，前述两项项目贷款额度期限

均不超过10年。该项目贷款主要用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产业园扩建项目，该投资

项目建设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12月1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将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提供相应担保。

2、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惠州乐庭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庭智

联”）拟为其全资子公司乐庭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庭国际”）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担保。前述担保合同签署有效期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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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就控股子公司沃尔智能、乐庭线缆、沃尔材料、乐庭科技及乐庭国际

与银行的授信业务，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

行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惠州分

行”）签署了担保合同，乐庭智联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进出

口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汇丰银行”）签

署了担保合同，合计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84,000 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会议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范围内，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监管法规的要求。

沃尔智能、沃尔材料为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乐庭线缆、乐庭科技

及乐庭国际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鉴于前述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常，

财务指标稳健，信用情况较好，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能够对其经营实施有

效的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可控，因此乐庭线缆、乐庭科技、乐庭国际的少数股

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就沃尔智能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债务人：惠州市沃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6,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

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

（二）公司就乐庭线缆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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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债务人：惠州市乐庭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6,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

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

（三）公司就沃尔材料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招商银行惠州分行签订的《不

可撤销担保书》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2、债务人：惠州市沃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6,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

起另加三年。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具体包括银行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

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银行

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

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银行在合同项

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

银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

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四）公司就乐庭科技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招商银行惠州分行签订的《不

可撤销担保书》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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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务人：惠州市乐庭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6,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

起另加三年。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具体包括银行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

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银行

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

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银行在主合同

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

银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

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五）乐庭智联就乐庭国际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进出口银行签订的《保证

合同》

1、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债务人：乐庭国际有限公司

3、保证人：惠州乐庭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0,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

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其他情况下成为应付）。

（六）乐庭智联就乐庭国际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汇丰银行签订的《保证书》

1、债权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债务人：乐庭国际有限公司

3、保证人：惠州乐庭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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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0,00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保证书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自债权确定期间的终止之日

起开始计算。

7、保证范围：保证人向银行连带保证债务人按时支付担保债务，并保证一

经要求立即向银行支付担保债务。根据保证书被索偿或执行的任何保证人应支付

自银行要求保证人支付担保债务之日起至银行收到全部担保债务为止相关担保

债务上产生的违约利息，及一经要求立即全额补偿银行因对保证人执行保证书而

产生的全部开支（包括律师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210,4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39%，占总资产的 17.0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 56,535.77 万元（不含本次已签署的

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70%，占总资产的 4.59%。

上述担保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